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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法立法已經 3年多，而在 2018年 11月 24日縣市長大選同

步舉辦十項公投、民進黨低調處理導致民進黨大敗後，民進黨在

2020年 1月 11日大選『立法院過半』後，馬上修公投法。這次修

法確定每兩年的 8月可以投一次公投，使得公投與大選脫鉤。2年

多來、即自上次公投至今已成案的三個公投案、都是國民黨所推動

或協助完成連署而成案的。 

 

這兩週來，反對在桃園觀塘海岸設立「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的

「護藻礁公投」異軍突起、突破了成案第二階段的門檻，並超過安

全數 35萬，3月 5日更宣佈已達 50萬人連署，使得今年 8月份的

公投變成如下四案： 

重啟核四、反萊猪進口、公投應綁大選及反三接護藻礁。 

 

由環保團體發動的「反三接護藻礁」公投案，在兩個禮拜前還

只有不到 10萬人的連署，在最後兩週因為包括媒體人趙少康及國民



黨的表態支持、並呼籲支持者連署之下，最後終於突破第二階段的

門檻而正式成案，且最後 3天進帳 20萬份，氣勢驚人。 

 

部分民進黨的執政團隊成員和立委、指責一向與民進黨接近的

環保團體，怎可向統派人士趙少康及國民黨求援。然而，造成這樣

的局面、是因為『執政黨不遵守公投法、中選会官員不依法行政』

所造成的。公投法第九條的條文如下：第 9 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除另有規定外，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公民

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份，向主管機關

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理由書以不超

過二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主文應簡明、清楚、客觀中立；理由書之闡明及其立場應與

主文一致。 

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字數計算、語法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

蓋章，填具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並分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區）別裝訂成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20050&flno=9


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案人之領銜人徵求提案及連署；

其提案及連署方式、查對作業等事項之辦法及實施日期，由主管機

關定之。 

採電子提案及連署者，其文件以電磁紀錄之方式提供。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公投已經立法了 3年多了，至今中選會並沒有『提供電子連署

系統』給推動公投連署的人使用。其原因在於：執政黨認定「公投

太容易成案不好」。例如，本人在 2018年 12月 25日領銜送案的

「核四再利用變成再生能源電廠」的公投案，在我們一再催促之下

中選會還是拒絕提供電子聯署系統，使得我們的連署工作在六個月

之內無法突破門檻。因此，在今年的 8月份我代表環保聯盟所推動

的「核四变再生能源電廠」的公投案沒有能夠成案投票，而只剩國

民黨推動的「核四重啟公投」。造成了此不幸、其實是中選會沒有

依法行政的結果。我們呼籲監察委員主動立案調查，彈劾中選會主

委李進勇及副主委陳朝建。 


